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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 1999年 4月 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给我的所附来函。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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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原件:英文] 

1999年 4月 7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给秘书长的信 

 安全理事会在 1996 年 3 月 27 日第 1051(1996)号决议第 16 段中要求合并第

699 (1991)号、第 715(1991)号和第 1051(1996)号决议要求定期提出的进度报告,并

请总干事自 1996年 4月 11日起每六个月向安理会提交这种综合报告。 

 请安排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转递所附的根据第 1051(1996)号决议第 16 段提出

的第七次半年期综合报告为荷。安理会可随时找我咨商。 

 

            穆罕默德·巴拉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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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根据安全理事会 

第 1051(1996)号决议第 16段 

提出的第七次综合报告 

导  言 

 1. 安全理事会在 1996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第 1051(1996)号决议第 16 段中,

要求合并第 699(1991)号、第 715(1991)号和第 1051(1996)号决议要求定期提出的

进度报告,并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自 1996年 4月 11日起每六个

月向安理会提交这种综合报告。 

 2. 总干事根据第 1051(1996)号决议第 16段在此提交第七次 a 这种综合报告。 

 3. 众所周知,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视察专员于 1998 年 12 月 16

日撤离伊拉克。其后原子能机构都无法根据安全理事会各有关决议在伊拉克境

内执行任务,因此无法保证伊拉克在遵守各该决议规定的义务。1998 年 12 月 16

日后,原子能机构和伊拉克未曾就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决议有关问题发

生接触。 

 

                                            
a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历次的综合报告以 1996 年 4 月 11 日 S/1996/261 号、1996

年 10 月 7 日 S/1996/833 号、1997 年 4 月 11 日 S/1997/297 号、1997 年 10 月 8

日 S/1997/779 号、1998 年 4 月 9 日 S/1998/312 号和 1998 年 10 月 7 日

S/1998/927 文件分发。1998 年 7 月 27 日 S/1998/694 号文件载有 1998 年 5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1998/11)要求提供的临时现况报告 1999 年 2 月 9

日 S/1999/127 号文件载有 1999 年 1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1999/100)

要求提供的临时现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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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监测和核查 

监测视察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1998 年 10 月 1 日至 1999 年 4 月 1 日),监测活动因

伊拉克自 1998 年 8 月 5 日至 1998 年 11 月 16 日中止合作而受阻,严重限制了原

子能机构确保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各有关决议所规定义务的能力。1998 年 11

月 11 日至 17 日期间,监测活动由于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暂时迁往巴林而中断,这

次迁移是出于对伊拉克境内局势升级所引起的安全顾虑。1998 年 12 月 16 日出

于同样的顾虑,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撤离伊拉克,监测活动无限期中止。 

 5. 1998 年 11 月 14 日,伊拉克发布正式声明称,将恢复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

(特委会)和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拉克的声明撤销曾对特委会和原子能机构活动

施加的限制,因此使得可以根据有关决议恢复所有活动。结果,原子能机构核查人

员于 1998年 11月 17日返回伊拉克。 

 6. 1998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3 日期间,原子能机构核测组执行了频繁的

视察,目的是恢复因 1998 年 11 月 11 日至 17 日期间视察中断而造成的关于伊拉

克核资产和有关资产的资料连续性。核监测组并在会员国专家的协助下 ,前往

113个地点,广泛搜集环境样本。1998年 12月 15日 S/1998/1172号文件已经报告,

伊拉克提供了必要程度的合作,使得这些工作得以切实、有效地完成。 

 7. 1998 年 8 月 5 日至 11 月 16 日期间伊拉克对合作的限制彻底阻止了原

子能机构和特委员继续执行视察“有能力的场址”的计划--这类场址被视为具有

适合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某方面工作的能力,即使尚无证据或迹象已进行这类

工作。不过,在 1998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5 日期间,曾进行七次这种视察,所以

对有能力场址的视察共达 90 多次。这些视察未侦察出有受禁设备、材料或活动

的迹象。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积极进行视察时,核监测组在大约 58 个地点进行了

86 次监测视察,其中 7 次视察是在以前未视察过的地点进行的。从 199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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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核监测组以来,在原子能机构不断监测和核查计划下进行的视察总数共约 1 

625 次。大部分视察均在事先未宣布的情况下进行;其中一些视察与(特委会)的监

测组合作进行。 

其他不断监测和核查计划的活动 

 9. 继续在更新和扩大不断监测和核查计划活动和程序的技术成分，尤其

是将其中若干项技术活动合并,组成一个广泛领域的环境监测方案。在 1998 年

12 月此项工作在该国的部分被中断以前，伊拉克一直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尤其是支持原子能机构安装和操作空中抽样设备。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了 1998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3 日期间进入总统

府所得环境抽样的分析结果。至今对这些结果所作的评估并无迹象显示在所进

入的任何地点存在被禁物质或从事被禁活动。 

按照不断监测和核查计划提出的申报 

 11. 监查计划（S/22872/Rev.1和 Rev.1/Corr.1）第 22段和附件 2要求伊拉克

每半年一次，于 1 月和 7 月提出申报，说明某些设施、装置和场址、包括过去

与其秘密核方案有关的设施、装置和场址在目前的使用情况,以及在过去六个月

中监查计划附件 3 和 4 所指明的材料、设备和放射性同位素存货和所在地变动

情况。至今伊拉克还没有提出应于 1999年 1月 15日提出的申报。 

设备、材料和设施的解禁、迁移和改变用途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拉克国家监测局向原子能机构提出了八项请

求，要求核准解禁或把设备和材料迁移另处,或改变受监测的建筑物的用途。这

些请求均在与特别委员会协商后处理。核准了七项请求并通知了伊拉克。伊拉

克被告知，在未得到关于以非放射性设计改换所有此类装置的提议作出决定

前，应推迟处理涉及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避雷针迁移另处安装的另一个请求。

已核准解禁、迁移另处或改变用途的物品,仍将按其重要性程度受一定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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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监测和核查。 

进出口机制 

 13. 自 1996 年 10 月以来，由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联合管理的伊拉克

进出口监测机制收到约 30 项交易通知，涉及拟向伊拉克出口的属于各监查计划

附件所列举物品。这些通知中只有两项涉及原子能机构监查计划所列的物品

（个人电脑）。据了解已核准这些物品的出口。 

余留问题和关注点 

 14. 12 月 9 日至 13 日，原子能机构伊拉克行动组组长由另两位原子能机构

人员陪同，访问了伊拉克，与伊拉克的对应高级官员一起审查了关于伊拉克秘

密核方案的余留问题和关注点的现状。讨论回顾了第 S/1998/127 号文件提及的

三个不确定领域，即：缺乏某些文件，尤其是从国外得到的离心机设计图和核

武器的详细机械设计图；表明伊拉克放弃秘密核方案的文件证据；和外部援助

该方案的程度。 

 15. 在前两个领域，伊拉克对应机构愿意审查其对没有此类文件所作的说

明。虽说该对应机构安排原子能机构会见所有在后者看来有助于在这些领域作

出澄清的人员，但未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16. 关于“外部援助”，原子能机构先前曾请伊拉克协助寻找一个伊拉克侨

民，因为此人曾参与目前正在审查的专案。在 1998 年 12 月讨论期间，伊拉克

国家监测局安排原子能机构见了一个人，但此人只能确定上述被寻找者的居住

国。伊拉克国家监测局同意寻找可能知道得多的其他人，并在其后安排会面。

12月 16日发生的事件打断了这一计划。 

 17. 利用这一机会对原子能机构最近完成的有关伊拉克铀金属生产的详细

分析结果作了澄清。根据现有资料，判断伊拉克申明的生产与上述分析结果一

致。伊拉克国家监测局同意对“全面、最后和彻底申报”中载有的若干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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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予以改正。 

 18. 原子能机构监查计划第 34 段要求伊拉克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安全理事会

有关决议规定的义务并制定刑法,以确保这些措施的实施。这一点已再次向伊拉

克对应机构提出。伊拉克对应机构提出了这项立法原先的草案。该草案看来不

能令人满意。原子能机构向伊拉克对应机构提供了类似法律的范例。这些范本

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要全面得多。 

 19. 1998 年 12 月,讨论以会晤伊拉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而告结束。副

总理除其他外,重申伊拉克打算采取措施并制定上述刑法。他提出了因原子能机

构在居民区对车辆进行辐射调查所造成的扰民问题,但他表示,如果原子能机构深

信有必要进行这种调查,伊拉克无异议。副总理还重申,伊拉克承认原子能机构有

权根据它所注意到的任何情报继续调查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任何方面。 

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境内各项核查活动的状况 

 20. 离上次伊拉克境内的现场视察已 100 多天。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境内

各项核查活动的状况,与 S/1999/127 号文件所报告的情况没有变化。该报告是作

为简要文件提供的,目的是便利 1999 年 1 月 30 日 S/1999/100 号文件所设关于裁

减军备以及目前和今后不断监测和核查问题的小组的工作。为方便起见 ,将

S/1999/127号文件结尾几段抄录如下: 

  “30. 原子能机构目前无力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在伊拉克执行其任

务规定,因而无法确保伊拉克遵守了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的义务。要能够执

行其任务规定,特别是恢复对伊拉克与核有关资产的持续了解,原子能机构必

须尽快返回伊拉克。 

  “31. 自 1991 年 5 月以来,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进行广泛的核查活动,摸

清了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来龙去脉。这些核查活动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显

示伊拉克拥有核武器或大量可用于武器的核材料或伊拉克保留着可以生产

此类材料的任何实际能力(设施或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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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可是,任何全国性核查进程,若要证明不存在一些很容易隐藏或伪装

的项目或活动,其中必然会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因素,

才需要持续进行不断监测和核查工作。然而,原子能机构尽管采取了广泛的

核查措施,却不能绝对确保不存在离心机部件或与武器有关的文件副本之类

很容易隐藏的项目。同样,应当认识到,核查措施不能保证查出很容易隐藏或

伪装的被禁止活动,如用电脑进行的武器化研究、爆炸物试验或小规模离心

阶式发展。原子能机构声明,在伊拉克“没有”发现违禁设备、材料或活动

的“迹象”,并不等于声明所述各项“不存在”。正是因为如此,监查计划才

考虑到以下这一审慎的假定:伊拉克保留了其秘密核方案的文件,重要部件的

样品,还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非浓缩铀。同样假定:伊拉克保留了一定能力,以利

用将来可能得到的任何相关材料或技术来研制核武器。 

  “33. 上文第 9-17 段所述的少数几个余留问题和关注点如果得到解决,无

疑将有助于对了解来龙去脉全貌的信心。可是,伊拉克一贯声称,不能再提供

任何资料或文件。就文件而言,伊拉克称;要求它提供的文件很多根本就不存

在,确实存在过的文件也已于 1991 年和 1992 年被伊拉克单方面销毁。原子

能机构没有任何确凿资料来证实或否定伊拉克的说法。 

  “34. 少数几个余留问题和关注点造成了不确定因素,这并未对全面执行

原子能机构的监查计划带来任何技术上的障碍–––该计划考虑到了这些不确

定因素。原子能机构若能在伊拉克行使其充分、自由进入的权利,就可以充

分执行其监查计划并作为该计划一部分,进一步调查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余

留问题和关注点及原子能机构掌握新资料后发现的任何其它问题。 

  “35. 在监查计划框架内所要进行的活动范围,是基于对伊拉克秘密核方

案来龙去脉的了解;针对余下的不确定因素,还对伊拉克的核能力作出审慎假

定。此类假定,例如,假定伊拉克有能力利用将来可能得到的任何相关材料或

技术来研制核武器,是基于逻辑评估,而不是这方面有明确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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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据估计,全部实施原子能机构监查计划,每年直接费用在一千万美元

上下,这还不包括通过特委会提供的后勤及其它援助的大笔费用。要准备恢

复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的活动,就应考虑到必须为这些活动长期提供经费。” 

 

- - - - - 


